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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集會遊⾏要符合什麼條件？如果申請不通過該怎麼辦？

⽂:李兆麒（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2-12-23

案例

某市市⺠A在新聞報導中得知該市市府發⾔⼈和市⻑幕僚於上班時間協助並參與知名網路節⽬拍攝⼯作的
消息後⼤表不滿，於是號召志同道合的朋友⼀起進⾏抗議活動。隔⽇，A率領若⼲⺠眾⼿持標語在市府廣
場聚集，並在現場⽤⿆克⾵邀請⺠眾⽀持並⼀同響應他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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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申請集會遊⾏的條件？
資料來源：李兆麒 / 繪圖：Yen

⼀、集會遊⾏的申請需要符合什麼條件才會被「許可」呢？（⾒圖１）

依照集會遊⾏法第11條[1]的規定，如果⺠眾（集會遊⾏的負責⼈）所遞交的申請沒有具備以下其中⼀種情形
時，主管機關就必須「許可」⺠眾所提出的集會遊⾏申請：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就以禁制區作為集會遊⾏的預定場地 [2 ]。



（⼆）具有不適合擔任負責⼈及集會遊⾏的代理⼈、集會遊⾏的糾察員的情形 [3 ]。

（三）明顯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公共利益的事實。

（四）明顯具有危害⽣命、⾝體、⾃由或對財物造成重⼤損壞的事實。

（五）以未依法設⽴團體的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六）不符合第9條 [4 ]的申請程序。

此外，依照集會遊⾏法第14條[5]的規定，主管機關基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安全、機關公務、交通秩序、公共
衛⽣、環境安寧以及集會遊⾏⼈數、時間、處所、路線等⽬的，仍然可以在核發集會遊⾏許可時附加必要限
制；⽽同法第15條[6]則賦予主管機關在發⽣天然災變或重⼤事故時，可以基於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或集
會遊⾏活動之安全等⽬的，撤銷、變更或廢⽌原先所核發許可的權限。

⼆、申請不被許可怎麼辦？

主管機關對於⺠眾（負責⼈）所提出的集會遊⾏申請作成「不予許可」（集會遊⾏法第11條[7]）、「許可限
制事項」（集會遊⾏法第14條[8]）或「撤銷許可、變更許可事項」（集會遊⾏法第15條[9]）等決定時，依照
集會遊⾏法第16條[10]，負責⼈可以在收到通知書之⽇起的2⽇內，以書⾯附理由的⽅式，透過原主管機關向
其上級警察機關提出申復。如果原主管機關和上級警察機關繼續維持原來的核定結果，或是上級警察機關沒有
在收受卷宗和⽂件之⽇起的2⽇內作成決定，負責⼈則可以依照訴願法[11]和⾏政訴訟法[12]的規定提起後續的
訴願和⾏政訴訟。

註腳
   集會遊⾏法第11條：

「申請室外集會、遊⾏，除有左列情事之⼀者外，應予許可：
⼀、違反第六條或第⼗條規定者。
⼆、有明顯事實⾜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
三、有明顯事實⾜認為有危害⽣命、⾝體、⾃由或對財物造成重⼤損壞者。
四、同⼀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申請並經許可者。
五、未經依法設⽴或經撤銷、廢⽌許可或命令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申請者。
六、申請不合第九條規定者。」

[1]

   「禁制區」⼀詞⽤於警察機關辦理⼈⺠申請集會遊⾏作業規定第4點。⾄於禁制區的範圍及其詳細內容則
規定在集會遊⾏法第6條：「

[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058&FLNO=11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ArticleContent.aspx?LawID=A040040111008701-200305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058&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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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集會、遊⾏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總統府、⾏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
⼆、國際機場、港⼝。
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
四、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官邸。
II 前項第⼀款、第⼆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第三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國防部劃定公告
。但均不得逾三百公尺。第四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外交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五⼗公尺。」

   集會遊⾏法第10條：
「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之負責⼈、其代理⼈或糾察員：
⼀、未成年。
⼆、無中華⺠國國籍。
三、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或執⾏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四、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或執⾏未畢。
五、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3]

   集會遊⾏法第9條。[4]
   集會遊⾏法第14條及其⽴法理由。[5]
   集會遊⾏法第15條及其⽴法理由。[6]
   集會遊⾏法第11條。[7]
   集會遊⾏法第14條。[8]
   集會遊⾏法第15條。[9]
   集會遊⾏法第16條及其⽴法理由。[10]
   訴願法第1條第1項：「⼈⺠對於中央或地⽅機關之⾏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訴願法第2條：「
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亦得提起訴願。
II 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機關受理申請之⽇起為⼆個⽉。」

[11]

   ⾏政訴訟法第2條：「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政訴訟。」
⾏政訴訟法第5條：「
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政處分
之訴訟。
I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
訴願程序後，得向⾏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政處分之訴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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